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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消安委[2015]11号

关于深刻吸取天津“8·12”爆炸事故教训
全力做好当前消防工作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直有关单位：
2015年8月12日22时50分，天津滨海新区港务集团瑞海物流危化品堆垛发生爆炸事故，造成多人死亡、数百人受伤。事故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国务院李克强总理先后作出重要指示。为深刻吸取天津“8·12”事故教训，迅速贯彻落实中央、公安部、省政府和省公安厅领导的重要批示指示精神，根据8月14日全区消防工作会议的要求，现通知如下：

一、组织开展各类场所专项整治。即日起，全区开展各类场所专项整治，各镇（街）、各职能部门要按照公安部夏季消防检查工作的要求，结合《关于印发李春生副省长在省消防安全委员会全体会议暨夏季消防检查推进会上讲话的通知》（粤消安[2015]8号），立即组织开展全区消防安全大检查。全区教育系统要对学校特别是寄宿制学校逐家进行检查；民政系统要对各类养老机构尤其是民办和农村养老机构开展拉网式逐户安全排查；卫计委系统要对医疗卫生机构开展消防安全大检查；住建系统要对在建工地尤其是彩钢板建筑开展检查；安监系统要深入推进易燃易爆单位、石化企业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和重点环节监管；文化系统要对公共娱乐场所、文物古建筑开展检查；电力部门要指导各地政府组织对辖区居民楼院、小区开展排查检查，集中整治电气安装不规范和私拉乱接电气线路问题；公安、安监等部门要要加大对群众性活动的消防安全检查力度，严禁在人员密集场所、大型群众性活动场所及其他类似场所使用可燃性粉尘及其他易燃易爆物品渲染气氛。各级质监、交通、海事、检疫、经贸、治安等部门，要针对分管范围内的场所，联合消防部门及其他职能部门对辖区涉及易燃易爆企业等单位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凡是检查过的单位，检查人员都要签字；凡是发现的问题，一律依法督促整改；对单位自身难以整改的重大火灾隐患，要专题报告当地政府及时协调解决。对非法经营或不符合消防安全条件的单位，要依法取缔。
二、突出重点开展易燃易爆危险品场所检查。重点对生产、储存、装卸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工厂、仓库和专用车站、码头，易燃易爆气体和液体的充装站、供应站、调压站的建筑、场所进行检查，检查内容：一要严查审核验收。对该类建筑、场所严查是否依法通过消防审核验收。二要严查责任落实。检查单位是否明确消防安全管理机构和人员，逐级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建立完善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定期组织开展防火检查、宣传培训、消防演练。三要严查消防设施。检查单位灭火系统、报警系统、给水系统等消防设施设置运行情况，单位是否与具备资质的维护保养机构签订合同，维保机构是否依法履责，定期开展维护保养，确保消防设施完整好用。四要严查消防培训。检查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消防安全管理人是否经过消防安全培训；消防控制室、消防泵房等重点岗位值班操作人员是否熟悉应急处置程序，是否按规定持证上岗；是否定期开展员工消防安全培训教育以及上岗、转岗前培训。对检查发现的火灾隐患，要严格依法查处，必要时要依法采取查封、关停等断然措施，对涉及公共安全的重大火灾隐患要提请政府挂牌督办。

三、要加强企业专职消防队伍建设。按照《消防法》和《广东省实施<消防法>办法》等规定，督促易燃易爆危险品企业依法建立专职消防队伍，落实消防经费保障，配齐专业车辆及装备器材，储备充足的灭火药剂，开展专业训练和实战演练，提高企业自身处置初期灾害事故的能力。要督促企业成立工艺处置专家小组，对工艺流程、管道阀门和危险化学品特性等专业问题，要发挥专业人员的作用，并辅助现场灭火救援决策。要加强与企业专职消防队伍和相关应急部门、力量的联勤联动，定期开展区域性联合实战演练，提升整体作战效能。

四、做好信息收集，及时报送检查情况。各镇街、各职能部门开展排查整治要做好信息情况收集，并汇总检查台帐，于8月19日（星期三）前报区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联系人：崔宇新   联系电话：86266677

附件：企业、场所检查台帐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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